
服务贸易协定议定书附件（截至1988年）
新西兰列入的服务
(如果一项活动有进一步描述，则本议定书第2.4条的规定仅适用于该描述。)

航空
空中交通服务：航空线路公司对以下服务享有垄断权：航线管制；进近和离场；飞行信息服务；机场管制服务；机场飞
行信息服务。
国际沿海运输承运人：这是一项全球性限制，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已向其他国家授予沿海运输提
升权。如果新西兰政府决定这样做，那么通过条约授予澳大利亚该权利将是非法的（这将违反芝
加哥1944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3

电信
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获取问题，因为广播，包括“窄播”（向公众的特定部分广播，通常涉及加密），
未经广播法庭签发的许可证是不允许的，并且在电视的情况下，未经广播部长明确的批准也不允
许。电视和广播电台的外国所有权受到限制（参考1976年广播法）。1988年4月，政府宣布其意
图解除广播服务的提供管制，但保留对海外所有权的限制（目前尚未定义）。
短波和卫星广播：获取问题。短波无线电服务的运营在1976年广播法下仅限于新西兰广播公司。
在卫星广播的情况下，使用卫星提供广播/窄播服务的限制与上述相同。

电信：电信在电信网络的提供和运营上拥有法定垄断。然而，使用电信租赁的电路提供增值服务
通常是允许的。网络垄断将于1989年4月1日取消。
邮政服务
新西兰邮政有限公司对重量不超过500克的信件运输拥有法定垄断权。垄断的主要豁免规定是，任何人都
可以承运重量不超过500克的信件，前提是每封信收取最低费用$(NZ)1.75。该垄断权将接受审查。
航运
沿海航运：在沿海水域航行的船舶必须遵守《1952年航运与水法》对沿海船舶的规定。如果没有
合适的新西兰吨位，在公约证书齐全、支付相当于当地工资的报酬以及船员配备符合船旗国要求
的情况下，可以授权使用外国船舶。
装卸作业：为了使拼箱集装箱能够在码头外由非港口工会成员处理，需要进行工业谈判以放宽
1970年FOL指南，并对《1976年港口工业法》进行修正。
澳大利亚列入的服务
(如果一项活动有进一步描述，则本议定书第2.4条的规定仅适用于该描述。)

3 1953年英国航运条约第8号（命令8742）；第148期特别出版物第38页；联合国条约系列第
15卷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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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
在澳大利亚和国际上提供基本的公共交换电信网络。
提供基本国际网络设施。
在私人电信网络上对所有交通的简单传输的共享使用和转售。
提供以下服务：
- 公共交换数据�-�公共交换文本和视频�-�公共交换综合

业务数字网（ISDN）�-�租用电路�-�移动电话

提供付费电话服务。
公共电话的提供和维护。
在客户场所提供第一台标准电话仪器。
银行业
设立外国分支机构、子公司运营或代表处。
澳大利亚银行持股的立法限制。
机场服务
提供机场服务的权利通常受联邦、联邦机场公司以及由地方州政府拥有的地方机场的政策约束。
国内航空服务
直到1990年10月，有两项航空公司政策在实施。此后，对澳大利亚现有国内航空公司的外国投资或
新国内航空公司业务通常将被允许（除非申请人是一家经营澳大利亚服务的外国国际航空公司，在这
种情况下，投资水平将限制在任何一家国内运营商低于15%）。州政府有权根据经济和公共利益对州
内航空进行监管。
国际航空：客运和货运服务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定期客运和货运服务受一项具有条约地位的政府间航空服务协定的规定
管辖。该协定要求双方指定并许可其经营此类服务的航空公司。
来自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非定期（包机）客运和货运服务的申请，如果与已发布的政策标准相一致，则会被批准。

沿海航运
沿海航运政策。
建设、工程和一般咨询
政府对澳大利亚公司的偏好。



广播和电视
广播法1942中规定的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
广播和电视（短波和卫星广播）
基本健康保险服务
第三方保险
工人赔偿保险
邮政服务
澳大利亚邮政委员会对重量500克或更轻的信件运输拥有法定垄断。垄断的主要豁免是，任何人在澳大
利亚内运输重量500克或更轻的信件，只要其收费至少是标准邮政物品费率的十倍，即可不受限制。


